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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 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特别提示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。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 

3、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。 

二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会议地点：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 1289 号海港大厦一楼会议室 

2、股东大会的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3、现场会议召开人：公司董事长乔宏伟先生 

4、会议的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

5、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： 

（1）现场会议：2017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14:50 

（2）网络投票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

具体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27 日 9:30-11:30和 13:00-15:00；通过互

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17 年 10 月 26 日 15:00 至 2017

年 10 月 27 日 15:00 期间的任意时间。 

(二)会议出席情况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6 人，代表股份

1,310,171,432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.4581%。具体情况



如下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出席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5 人，代表股

份 1,310,167,332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67.4579%；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的股东 1 人，代表股份

4,1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.0002%。 

3、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5 人，代

表股份 1,721,432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.0886%。（中

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

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。） 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

议。 

三、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经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，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

表决方式，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（一）关于投资惠盐高速公路深圳段改扩建项目的议案 

1、同意公司子公司深圳惠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投资惠盐高速公

路深圳段改扩建项目，总投资额人民币 29.2 亿元（最终以政府相关

部门批复为准）；项目总投资额的 30%为自有资金，由深圳惠盐高速

公路有限公司股东按股比采取注资方式筹集；其余的 70%采取银行贷

款等方式筹集；2、公司出资总额人民币 5.84 亿元。由公司按工程进

度适时注入。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,310,171,432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100.0000％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；

弃权 0 股（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

的 0.0000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,721,432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.0000％；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；弃权 0 股（因

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。 

该议案获表决通过。 

（二）关于聘请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。 

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7年度财务

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，审计费用分别为 28 万元和 10 万元。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,310,171,432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100.0000％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；

弃权 0 股（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.0000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,721,432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.0000％；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；弃权 0 股（因

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。 

该议案获表决通过。 

（三）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会监事的议案。 

按照《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根据公司

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的推荐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的

提议，选举王沛航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；因工作调动

原因，赵红平女士不再担任本公司股东监事职务。截至本公告日，赵

红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。公司对赵红平女士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



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。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,310,171,432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100.0000％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；

弃权 0 股（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.0000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,721,432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.0000％；

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；弃权 0 股（因

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。 

该议案获表决通过。 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国枫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 

律师姓名：黄晓静、方啸中 

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、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，符合

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

会决议； 

（二）法律意见书； 

（三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

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28 日 



王沛航先生简历 

 

王沛航，男，汉族，广东惠州，1967年 7 月出生，1989年 7 月

参加工作，在职研究生。 

1986.09—1989.07  深圳师专政史系政治思想教育专业大专学

生； 

1989.07—1992.06  深圳市教育学院党委办科员、人事处科员； 

1992.06—1999.05  深圳市委组织部老干处科员、副主任科员、

主任科员； 

（其间：1992.08-1994.12 在职读中央党校经济专业本科毕业；

1995.09-1998.07在职读广东省委党校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） 

1999.05—2009.11  深圳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科员、副主任、

人才工作处副处长； 

2009.11—2014.05  深圳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副处长、调研员、

干部三处调研员； 

2014.05—2016.08  深圳市委组织部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纪

委书记； 

（其间：2013.09-2014.12 在职读天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；

2014.01-2014.12抽调市委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督

导组任副组长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2016.08 至今 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。 

王沛航先生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任党

委副书记，没有在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担

任职务，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、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



其他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

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是失信被

执行人，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

年修订）》第 3.2.3 条所规定的情况。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

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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